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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9        证券简称：晶源电子        公告编号：2011-002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通知及资料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7 日在清华同方科技大厦 A 座 30 层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刘卫东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5人，实际出席监事 5人。经与会监事

认真审议并表决，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联监事刘卫东、吴行军回避表决，其他三名监事对该议案进行逐项表决。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

核准本次发行后的6个月内择机向本次交易对方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本次发行对象为同方股份、清晶微科技、赵维健、葛元庆、吴行

军、段立、孟红霞、宋翌、丁义民、李刚。 

认购方式：各发行对象分别以其持有的同方微电子股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 

表决结果：同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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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期为 2010 年 10 月 31 日。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定价方式或者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所评估的结果为基础，经交易

双方协商作价。根据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发

评报字【2010】第 083 号），本次交易标的同方微电子 100%的股权的评估值为

149,134.01 万元，交易作价为 149,134.01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拟向本次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14.07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尚

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上述价格按照《重组办法》（中国证监会 2008 年第

53 号令）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计算。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内，若公

司因分红、配股及转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时，将相应调整拟向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发行数量 

交易各方以经中发评估出具的交易标的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经协

商确定，标的资产作价为 149,134.01 万元，按照每股价 14.07 元，公司向交易对

方共发行 10,599.43 万股股份作为支付对价，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43.98%。最终以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分红、配股及转增等原因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

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限售期按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同方股份、清晶

微科技、赵维健、葛元庆、吴行军、段立、孟红霞、宋翌、丁义民、李刚认购的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之后

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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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如交易标的产生的利润为正数，则该利润

所形成的权益归晶源电子享有；如产生的利润为负数，则由本次交易对方按照其

在同方微电子的持股比例以现金全额补偿予晶源电子。具体补偿金额以资产交割

日为基准日的相关专项审计结果为基础计算。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1、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2、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

未分配利润将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权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

意见》 

关联监事刘卫东、吴行军回避表决，其他三名监事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监事会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合法、合理，发行股票价格

及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确定原则公开、公平、公正。相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与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按照正常商业条款磋商缔结，标的资

产的定价方式合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有利于实现公司战略

目标，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

力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议案》 

关联监事刘卫东、吴行军回避表决，其他三名监事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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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以评估值作为依据，并经公司和交易

对方协商确定，选聘的资产评估机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具有独立性，评估

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评估结果公允地反映了标的资产的市

场价值；本次股份发行的价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因此，本次交易客观、公允、合理，标的资产权属明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程序，亦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程序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所审议议案及形成决议的全过程进

行了监督，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履行了诚信义务，董事会做出决策的程序合法有

效，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将公司本次交易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提交公司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1 月 8 日 


